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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
印发曲靖市主要污染物总量指标交易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的通知

曲政办规〔2024〕1 号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曲靖经开区管委会，市直有关单位：

《曲靖市主要污染物总量指标交易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

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抓好贯彻执行。

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 年 9 月 9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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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靖市主要污染物总量指标交易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主要污染物排放管理，推动环境资源

更加合理高效配置，以有限的环境容量支撑更大体量、更高质量

的经济发展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排污权有偿使

用和交易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4〕38号）、《生

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加强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区域削减措施监督

管理的通知》（环办环评〔2020〕36号）精神，结合曲靖实际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全市行政区域内需开展主要污染物区域削减和重

金属总量替代的重点行业建设项目，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主要污染物总量指标，包括二氧化硫（SO2）、氮

氧化物（NOx）、挥发性有机物（VOCs）、颗粒物 4个大气主要

污染物指标，化学需氧量（COD）、氨氮（NH3-N）、总磷（TP）、

总氮（TN）4个水主要污染物指标，铅、汞、镉、铬、砷 5个重

点重金属指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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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主要污染物总量指标交易，坚持“公开、公平、公

正”“积极稳妥、循序渐进”“政府引导与市场调节相结合”的

原则。

第五条 由市生态环境局负责，市发展改革委、市工业和信

息化局配合，统筹开展全市主要污染物总量指标交易工作。

第二章 总量储备库建立

第六条 市生态环境局牵头建立全市统一的主要污染物总

量指标储备库（以下简称储备库），具体负责储备库的入库、出

库及监督管理工作。

第七条 各排污单位“十四五”以来通过源头替代、治理工

程、关停拆除等措施形成的主要污染物减排量，以及拟采取减排

措施形成的预计减排量可申请纳入储备库。

第八条 排污单位形成（包括预计可形成）的主要污染物减

排量拟纳入储备库的，需向所在地县级生态环境部门提出书面申

请，并提交入库申请表、核算依据及相关支撑材料，由县级生态

环境部门初核后报市生态环境局。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对拟入库污

染物减排量及支撑材料等进行核查，核查通过后予以入库。

第九条 主要污染物总量指标购买方因未建设或工艺调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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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原因造成指标未使用或存在富余的，可再次申请入库。

第十条 排污单位自愿放弃的主要污染物总量指标，以及排

污单位被依法注销排污许可证前无偿取得的主要污染物总量指

标，由所在地县级生态环境部门报市生态环境局审核入库，用于

保障全市新兴产业、科技示范等重大项目建设。

第三章 主要污染物总量指标交易管理

第十一条 严格落实重点行业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总量区

域削减替代措施，削减替代指标原则上应来源于储备库。

第十二条 大气主要污染物削减替代指标优先在建设项目

所在县（市、区）内进行交易，所在县（市、区）指标不能满足

建设项目需求的，在确保所在县（市、区）完成空气质量改善目

标的前提下可跨县（市、区）进行交易。

第十三条 水主要污染物削减替代指标原则上来源于建设

项目所在地同一流域。

第十四条 重点重金属污染物削减替代指标原则上来源于

同一重点行业内排污单位，当同一重点行业内排污单位减排量不

能满足建设项目需求时可从其他重点行业进行交易。

第十五条 结合各地生态环境质量状况，实行主要污染物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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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指标差异化削减替代。建设项目所在区域、流域控制单元环境

质量达到国家或者地方环境质量标准的指标，实行“等量削减”；

未达到国家或者地方环境质量标准的指标，其对应的主要污染物

实行“倍量削减”。建设项目新增的重点重金属指标原则上实行

“等量替代”，纳入重金属污染防控重点区域的实行“减量替代”，

减量替代比例不低于 1.2:1。

第十六条 建设单位根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核算主要污

染物总量指标需求，从储备库内选择交易对象进行协商，达成交

易意向后向市生态环境局提出交易申请，市生态环境局确认符合

交易条件后可自行开展交易。

第十七条 建设单位需按规定编制主要污染物区域削减方

案，包括主要污染物削减替代量、削减替代来源等。区域削减方

案需交易双方及出让减排量的排污单位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共

同确认。

第十八条 主要污染物总量指标交易实行市场调节价，由交

易双方在自愿、公平、有利于环境质量改善和优化环境资源配置

的原则下，自行协商确定交易价格，采取协议转让等方式进行交

易。

第十九条 区域削减方案经各方确认并完成实质性交易后，

由市生态环境局完成出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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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出让减排量的排污单位在交易完成且削减措施

完成后 30个工作日内，应向市生态环境局提出排污许可证变更

（注销）申请，市生态环境局审核后依法予以变更（注销），并

载明削减措施、减排量、出让量和出让去向等。

第四章 保障和监督

第二十一条 各县（市、区）应结合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

平和生态环境质量状况，深入推进工业企业源头替代、转型升级、

深度治理工程，关停淘汰落后产能，充分挖掘主要污染物减排潜

力，有效破解环境要素制约。

第二十二条 各级各部门应充分利用各类宣传途径，向排污

单位广泛开展主要污染物总量指标交易等政策宣传和解读，引导

排污单位主动治污减排并入库交易。

第二十三条 市生态环境局可通过购买第三方服务等方式

做好储备库建设及项目入库、出库等技术支撑工作，实时更新储

备库，及时公开有关信息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第二十四条 出让减排量的排污单位存在提供虚假材料，导

致不存在的总量指标被错误入库或重复交易的，入库或交易的主

要污染物总量指标无效，并依法依规进行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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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附则

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24年 10月 9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

2027年 10月 8日。施行过程中国家、省对主要污染物总量指标

交易有新规定的按新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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